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做好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工作

有关问题的通知
威医保办发[2023]24号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、南海新区党群与

人力资源部：

根据《关于深入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威医

保发〔2023〕57 号）要求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工

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整工作机制

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不再纳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范围，其

流程设置、组织实施、监督管理和具体经办等工作由市医疗保障

经办机构统一负责。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通过引入商业保险机构

（以下简称承办机构）承办，并负责监督管理承办机构开展具体

评估工作。

二、优化工作流程

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全部采取入户核实评估的形式开展，

不再组织集中查体。具体按照申请与受理、评估专家及评估人员

入户核实评估、评估结论公示与送达、待遇核定与拨付的程序进

行。

（一）评估申请。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、失能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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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持续 6个月以上的参保人员，可由本人或代办人随时到承办机

构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服务网点受理窗口提出申请，或通过“掌

办”“网办”等渠道进行线上申请，并按规定提交评估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承办机构受理。承办机构对参保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，并安排人员进行初步筛查。对提供材料不完整的，应一次

性告知参保人员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，并告知补正时限，受理时

限 5个工作日。有下列情形的，不予受理失能等级评估申请：

1.未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；

2.不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；

3.发生护理服务费用不属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；

4.申报材料不全或提供虚假材料的；

5.其他长期护理保险不予受理评估的情形。

（三）入户核实评估。承办机构受理参保人员评估申请后，

及时组织开展评估工作，按照《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（医保办发〔2021〕37号）对参保人员失能情况进行评估，

原则上应有至少 2名评估人员上门，现场评估需采集评估对象相

关信息，做好影像记录。须有至少 1名评估对象的监护人或委托

代理人在场。同时，可在邻里、社区等一定范围内走访调查评估

对象基本生活自理情况，做好调查笔录和视频录像，并参考医院

住院病历或诊断书等相关资料，作为作出评估结论的佐证资料。

评估对象或其监护人、委托代理人应当积极配合开展现场信

息采集工作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评估终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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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拒不进行失能等级评估信息采集的；

2.无正当理由不配合失能等级评估的；

3.其他原因导致失能等级评估终止的。

（四）评估结论公示与送达。作出失能等级评估结论后，在

参保人员所在护理机构或社区、承办机构服务网点等公示，公示

期 5天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承办机构将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结

论书及享受的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形式送达至参保人员或家属。评

估结论书的送达参照民事法律有关规定执行，送达回执保存备

案。参保人员失能等级评估结论有效期为 2年。

（五）待遇核定与拨付。经办机构于每月底前，按规定与相

关部门核实参保人员相关待遇情况后，将评估结论和信息导入系

统，按规定自次月起拨付参保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待遇。

三、争议处理

（一）评估对象或其监护人、委托代理人对失能等级评估结

论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评估结论书 15个工作日内，向统筹地区

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出复评申请。

（二）第三人对公示评估结论有异议的，可在公示期内向统

筹地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实名反映情况。反映情况属实的，统筹

地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组织复评。

（三）复评工作由承办机构组织开展，复评原则上有不少于

2名评估专家参加，参加初次评估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须回避。

复评结论为最终评估结论，不再进行公示。积极探索司法鉴定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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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参与开展复评工作新途径。

（四）按规定提出复评，复评与初评结果一致的，维持失能

等级结论不变；复评与初评结果不一致的，自复评结论书作出次

月起按复评结论调整长期护理保险待遇。

四、结论复核

承办机构应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届满前，组织对仍在享受长期

护理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员进行复核，经评估符合待遇享受条件

的，有效期届满后重新计算。定点护理机构在日常护理过程中发

现参保人员失能状态改变的，应当及时报告承办机构，承办机构

及时组织复核。对复核发现参保人员失能等级照护需求等级发生

变化或不符合长期护理保险条件的，应及时调整或终止其长期护

理保险待遇。当前已享受待遇参保人员的评估结论复核工作自

2024年 1月 1日起 2年内分次分批完成。

五、强化监督管理

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工作进行监督

和管理，建立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结果随机抽查机制。承办机

构应当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资格审查，优化服务流程，规范做好

相关情况记录、视频影像以及业务档案管理等，不断提高长期护

理失能等级评估工作的效率和质量。建立健全运行规范、管理科

学、监控有效、考评严格的长期护理保险内控管理制度机制。任

何组织和个人对评估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，有权举报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1月 1日起实行，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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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遇国家、省等上级部门对相关内容另有规

定的，遵照执行。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3年 12月 20日


